关于做好2024年下半年发展团员（中职）工作的通知

各团总支：
根据上级团组织工作部署，经院团委研究决定发展一批新团员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发展条件:

1.对象: 年满14周岁在校3年制学生（优先发展老生班）。

2.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综合素质较好，群众基础高，思想上进，态度积极，信仰坚定。

3.能遵守校纪校规，对严重违纪、受过处分者不予以考虑。

二、工作要求:

1.各系团总支要对本系部团外青年学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，鼓励他们向团组织靠拢。并严格按照组织发展程序，做好新团员发展工作，把好质量关。

2.优先从上半年递交入团申请书以及参加了团校学习的3年制老生班学生发展。
3.各系于10月17日前把审查合格的入团积极分子名单（附件1）报送至院团委113办公室。
4.各团总支在团员标准上要突出政治标准和道德素养，注重把学生的综合素质、一贯表现、自我评价和组织评价结合起来，坚决杜绝“唯成绩论”现象。
共青团郴州技师学院委员会

2024年10月12日

附件1：入团积极分子推荐表

附件1

入团积极分子推荐表

部门：

	序号
	班级
	姓名
	性别
	现任职务
	手机号码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